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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真言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one@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
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庆庆庆一一一亿亿亿人人人三三三退退退香港各界呼吁解体中共

▲香港各界在 8 月 21 日集会游行庆一亿人三退

不适合油炸 只适合炮崩 的却无法计算；那时，人们吃个奸贼

形象的食物就能表达出愤慨的心情，

可是这次人们却感到象征这恶人形

象的东西吃下都让人恶心。这样一个

从里到外完全坏透了的东西，最好的

办法是用炮崩。 
江泽民的罪恶随着法轮功学员

的传播真相已经广为人知：欺世盗

名；鲸吞国库；好色淫乱；大兴贪腐；

封锁资讯；出卖国土；特别是对法轮

功学员的迫害，达到活体摘取法轮功

学员器官以牟暴利的地步。在他活着

时，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真是道不

尽、说不完，各种天灾人祸肆虐中华，

无不与他及中共的暴政相关。 
提起江泽民，老百姓骂不绝口。这不，今年中共的九

十周年刚过，关于他死讯的消息已经传得遍地都是。令人

稀奇的是，一听说江泽民死了或者是快死了的消息，人们

纷纷买来鞭炮燃放。为什么？驱邪呗！虽说江泽民还没有

最后咽气，这不正给了老百姓用鞭炮崩他的机会吗？看

来，江泽民是真的要在民众的鞭炮声中“驾崩”了。那些

追随江仍然迫害法轮功的人该想想退路了。（文／沧海 
有删节）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说  

起油条的来历，许多人都知道，因为这是 
一个与奸贼秦桧相关的传说，表达了普通 
民众的民意与愿望。岳飞与儿子岳云、女 
婿张宪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害 
死之后，当时南宋的都城杭州市坊间莫不 
愤慨。有个做油饼的，边做边与，越说越 
来气，愤恨之下用面团捏了两个人形当作 
秦桧和王氏丢进油锅里炸，还一边说着 
“油炸桧” 吃早点的人听见了便说： 
“卖与我吃了他！”其他人见了也来凑热闹， 
于是人越围越多，大家都要来吃一个“油炸桧” 
发泄对奸贼的不满。小贩俩口子捏面人来不及了，就只

做两个面粉条一绞丢进油锅里去炸了事。消息传开，来

吃“油炸桧”的人多了，其他早点小摊也照例去做，加

上炸出的“油炸桧”外焦里嫩，香软可口，这种小吃便

流传开来。后来随着流传，便有了“油条”这个说法。

然而七、八百年过去了，相似的情形又出现了。

只是这次出现的情况与南宋时还大有不同。秦桧还只是

个宰相，而这次的恶人却是权霸天下的前中共党魁江泽

民；秦桧害死的是父子三人，可这次遇害的与遭遇酷刑

 

在全球声援一亿中国民众“三退”

（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

的浪潮中，香港多个团体 8月 21 日举办

庆祝一亿人“三退”的集会及游行。来

自香港、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多位政要及

知名人士发言，祝贺这个历史性时刻的

到来。他们强调，选择三退就是对中共

强权和血腥暴力、红色文化说不，就是

选择良知与正义，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

美好的未来；并呼吁更多大陆同胞抓紧

时机，参与三退大潮，解体中共，结束

迫害，早日迎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蓉透

过网络连线发言，她说：“这个时刻在中

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亿中国人勇敢地选择了良知、选择了

正义，也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

来。” 

新唐人亚太台信号来自中新二号卫星，经度 88。本振频率：05150，用 GCF—2900A 高频头：下行频率：3657 MHz；用 GCF—2007

高频头：03689。符号率：03000。极化方式：垂直，零刻度指向 5.25 点钟位置。水平，零刻度指向 2 点钟位置。 

她指出，中共窃国 62 年，作恶多端，必遭天谴，2004 年

11 月《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在全球掀起的三退大潮，势如破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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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斯琴高娃，女，蒙古族，今年三十五岁，是通辽市保康

镇人，曾经就读于黑龙江大学物理系。高娃在大学二年级时开

始修炼法轮功并获得身心健康。大学四年级时，正值一九九九

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她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学校开除，

即将毕业的她被剥夺了取得毕业证的资格。从此，高娃回到内

蒙古通辽市保康镇家中，成为当地 “六一零”（凌驾于法律之

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迫害对象，她被非法劳教

两次，送洗脑班一次，非法拘留一次，十多年中长期被监控，

身份证也被扣押。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高娃十多年来所遭受的迫害. 
一，在通辽市的洗脑班。二零零一年，高娃被劫持到通辽

市“六一零”办的洗脑班迫害半个月，期间被戴死刑犯刑具，

脖子和脚脖子锁在一起，坐躺不能。  

二，非法拘留及二次非法劳教。二零零四年正月十六，包

斯琴高娃再次被通辽市保康公安局恶警绑架，恶警骗高娃说，

有事情说明一下，一会就回来。结果被关押半月，然后被劫持

到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过程中没有任何手续。 包斯琴

高娃在图牧吉劳教所饱受折磨。二零零四年七月的一天，恶警

刘庆芝殴打包斯琴高娃，致她颈项严重受伤、不能动，生活不

能自理。期间还被关小号（终日不见阳光的小黑屋）五十多天.

后来劳教所只好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放她回家。但当地恶警白

某某一直跟踪监控包斯琴高娃。在家里父母也迫于“六一零”

的压力，经常打骂她，有一次她的父亲差点把她的腿都打断了，

几个月伤口都不愈合，并且黑紫的一大片。而且高娃的房间

也经常被乱翻，大法书经常被抄走。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五日，包斯琴高娃被迫流离失所，饱尝

与亲人别离的痛苦。直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日，高娃在吉林再

次被非法绑架，被带回保康后第二天，恶警就将她劫持到图牧

吉劳教所，直接关到图牧吉医院“转化班”。 在医院的门口下

车时，高娃拒绝下车，当时警察胡洪波拖拽高娃至二楼，在此

期间，高娃大声呼喊“停止迫害法轮功”，开车的司机（临时

工）关永利就用皮鞋猛踢高娃三脚，最后一脚踢在高娃的下颌

处，当时流了很多血，当时中队长黄爱玲一直在场，还有两个

女监控人员。  

之后高娃又遭受了灌食、罚站（长时间罚站使得脚肿得象

馒头）、搧耳光，彻夜不让睡觉、人身攻击等迫害，罚站最长

时间持续三十六个小时，有时恶警对她搧耳光都是用苍蝇拍子

打，脸都被打脱皮了警察还威胁要把高娃送到别的监狱。从劳

教所里也下来了二十余名女干警来转化高娃。由于无人过问高

娃的伤情，她下颌的伤口没有及时缝合，高娃的下颌处留下了

明显的疤痕。 在劳教所随时都有被打骂的可能，如果稍不配合

他们的不合理命令就会招来无休止的谩骂毒打而且大队长尹桂

娟带头。如果你以绝食的方式反迫害，他们跟本就不管你的死

活，而且还不让别人带饭，再不吃就以加期威胁。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四日是高娃被非法劳教的所谓解教日

期。可是通辽市及保康公安局不许放人，非法给高娃加劳教期

一年半。在无理加期的一年半里，劳教所的恶警仍不放过坚定

的高娃，仅举一例：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饭后，尹桂

娟要高娃站排，并在饭厅一楼处大打出手，猛扇

高娃的耳光数十次。并将高娃抬至二楼，扬言如

昏过去用针扎就过来了，在二楼用皮鞋猛踢踹高

娃左腿大腿处三下。在酷刑折磨时，高娃一直高

喊“法轮大法好”，过程中嘴里还被塞进了脏拖

布上拽下的布条。由于高娃拒绝剪掉长发，几名

恶人同时按住高娃强行剪掉。此次被毒打折磨，

造成高娃双眼流血，面部红肿，好几天才下去，

左腿大腿部位大面积青紫，一个月不能翻身睡

觉。  

高娃于二零一零年六月终于回到家中，但由

于在劳教所长时间遭受各种摧残，加上长年不见

阳光，从小得过小儿麻痺的高娃，回家后却行走

不便，只能在家休养。  

大学生高娃十多年来被迫害经历 

高娃本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大学生，原本可以

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由于保康公安局的

迫害，使她变成了不能自由行走的人。直接参与

迫害的有保康公安局的白玉华，肖钟，何巴根那，

于庆林，殷维等，他们直接参与绑架迫害。十多

年中，高娃的身份证被保康公安局扣押，一直没

有自由工作的空间，经济损失至少二十万元以

上。亲自抓高娃的于庆林已遭恶报，在二零零四

年十一月，口吐鲜血死亡，殷维也因迫害高娃而

殃及了家人（他的老母无病突然死亡）。  

我们曝光此案例还是真心希望那些仍助共

为虐的警察们赶快停止迫害吧，还通辽父老乡亲

一个自由选择美好未来的一片蓝天。  

退党团队方法 (真名、化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无法上网者，可先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有机会再上网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 
在中共的洗脑宣传下，很多人以为法轮功

在中国是违法的，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

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

括律师和法官，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

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

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

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

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至今中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认

定法轮功是“邪教”。“邪教”之说，来自江泽

民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

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

或内部指令来办案。对法轮功的所有迫害才是

真正的违法犯罪。 


